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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醉驾入刑以来，轻微犯罪占比逐渐攀升，而犯罪附随后果的过度扩张直接导致轻罪不轻。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为轻罪治理和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方向。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能够阻隔大部分

非规范性评价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助于行为人回归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应以社会危险性为首要标准并秉持

有限封存的理念，在启动方式上采取“依职权 + 依申请”双轨制，同时取消现有针对轻微犯罪人的前科报

告义务，对因被封存犯罪记录泄露导致的机会丧失，允许向检察机关申诉，由检察机关向有关单位送达

检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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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runk driving, minor offenses have taken an increasingly large share, 
while excessiv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e have led to over-punishment of minor crimes. The 
record sealing system for minor offenses provides a path for minor crime governance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he partie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system can block most negative effects 
from non-standard evaluations and help offenders reintegrate into society. It shall take social risk as 
the primary criterion and uphold the idea of restricted sealing, adopting a dual-track initiation mode: 
ex officio and upon application. The obligation to report criminal records for minor offenders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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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lished. For opportunity losses caused by the disclosure of sealed records, offenders may appeal 
to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which shall issue procuratorial recommendations to relevant ent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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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宽严相济作为刑事政策被提出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的办案理念发生了改变，开始更加关注犯罪

人的正当权益的司法保护，政策明确提出要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而现实情况是犯罪附随情况并未区分

刑事犯罪，使得犯罪附随义务无序扩张。此外，犯罪附随后果阻碍犯罪人回归社会和家庭易对其精神和

心理造成伤害，进而使其怨恨社会，不利于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严重的甚至会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1]。 
自 2011 年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写入刑法以犯罪处理以来，我国刑事案件的案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刑事案件的整体数量在不断增加，但罪刑比例呈现出两升两降的趋势，即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率和重刑

率下降而轻微犯罪的犯罪率和轻刑率逐渐上升[2]。 

2. 轻微犯罪案件现状分析 

2.1. 轻微犯罪的界定 

对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素来有法定刑和宣告刑之争，但在刑度上多倾向于以三年有期徒刑为界，

即三年及以下有期徒刑为轻罪(包含微罪)，三年以上为重罪。笔者倾向于以法定刑三年及以下作为轻微罪

名的判断标准，原因在于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初期应当严格把握犯罪记录的封存范围，“法定

刑是立法者对具体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进行评判考量的结果”[3]，因此，虽宣告刑为三年及以下

有期徒刑但法定刑为三年以上的罪名实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宜对其犯罪记录进行封存。 

2.2. 刑法结构轻罪化下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高空抛物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义务罪等轻微罪名入刑，意味着我国犯罪

结构向轻罪化时代迈进。轻罪化是立法追求侧重预防功能的体现，刑法介入社会治理更加积极，积极主

义刑法观是应对我国犯罪结构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确立刑法的调控范围时，要适应社会的情势、

根据规制犯罪的需要来决定是否予以犯罪化。”[4]。刑法犯罪圈的扩容导致轻微犯罪和背负犯罪记录的

人数不断增加[5]。有学者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轻罪认定标准，根据 2011 年~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司

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数据发现轻罪微罪的比率自 2013 年起基本稳定在 80%以上[6]。 

2.3. 附随后果过度溢出 

轻罪化的立法具有合理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会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帮助犯罪人回归社

会并再社会化比惩罚更能减少犯罪[7]。 
前科规范的存在目的在于防范社会风险，但在轻罪化趋势下会导致背负犯罪标签的犯罪人持续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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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尤其对轻微犯罪而言其繁重的犯罪附随后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罪责自负等

原则，同时也增加了行为人因回归社会受阻心生不满而重新犯罪的风险。现实中即使轻微犯罪的行为人

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犯罪标签及前科报告义务仍会给他们的升学、就业、入伍带来障碍甚至会给其近

亲属“在刑法适用之外的特定权利减损、义务课加或资格限制”，同时可能存在的不以国家规范总文件

规定的隐性附随后果都极大地阻碍了犯罪人回归社会[8]。 

3. 轻微犯罪记录有限封存的理论基础 

3.1.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经验 

《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犯罪记录制度意见》)规定建立未成年人轻罪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对刑罚类型和刑期进行了限制，同时规定司法机关认为办案需要以及有关单位可

根据国家规定可以查询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遇到的现实问题，《关于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规定对封存的内容力求“应封尽封”，同时规定

了被封存犯罪记录的解封条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未见在被封存犯罪记录泄露后，犯罪人在不涉及

犯罪前科相关从业禁止条款而遭受的机会丧失如何救济问题。“无救济条款的法律法规难以真正的起到

效果。”[9]。  

3.2. 域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考察 

美国各州大多支持犯罪记录的封存而非物理意义上的消灭，仍可被执法机关“基于执法目的而使用”

[10]。以纽约州为例，《清白法案》已签署成为法律，规定因轻罪定罪或出狱后三年以及重罪定罪或出狱

后八年保持清白且不再处于缓刑或假释状态则自动封存犯罪记录。其中有未决刑事指控者、性犯罪者、

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 A 类重罪者则被排除在封存范围之外。该法还规定了特定情况下仍可对封存记录进

行查询，包括为执法目的、进入特定行业、寻求枪支执照等。纽约州把可封存犯罪的范围扩大到重罪以

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增加就业、活力经济。 
德国在犯罪记录封存问题上因调取被封存犯罪记录的难易程度存在浅度封存与深度封存之分，深度

封存同时适用于轻微罪和重罪。对犯罪记录的封存，不同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立即封存，德国式

封存需在判决登记后经过不同时期的时间间隔后方能封存。轻微犯罪经过时间间隔后仍需经过一年的“犹

豫期”以防止因未及时收到犯罪人犯新罪的通知而封存其犯罪记录[11]。浅度封存犯罪记录后行为人可取

得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例外规定了司法机关等主体符合条件时例外取用的情况。例外规定可对查询行为

精准管控，如雇主查询时仅能关注到与提供岗位相关的记录，其他则无权查询，维护公共安全的同时，

降低行为人回归社会可能遭受的阻力。我国封存制度可借鉴此举，对关系公共安全的职业应允许雇主查

询应聘者是否存在与岗位相关的犯罪记录。 

4. 轻微犯罪记录有限封存制度构建 

为平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犯罪人基本权利，帮助犯罪人回归家庭、社会复位，同时减少轻微

犯罪人因前科驱逐效应再次犯罪的风险，有必要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4.1. 严格以社会危险性为封存标准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天然存在犯罪人对犯罪记录的遗忘权和社会公众对犯罪记录的知情权的之间的冲

突[12]，因封存犯罪记录将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导致其无法对身处社区的安全性做出准确判断，所以对犯罪

记录的封存标准应以社会危险性为首要条件，以确保对该行为人封存犯罪记录不会对社区安全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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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因此，当轻微罪的犯罪人的存在前科且为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或构成累犯时应当排

除在封存范围之外。为此，可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系统，利用算法模型对行为人的罪名性质、过往

情况。赔偿情况等进行客观评价，以规范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启动工作，减少封存必要性判断中的主观影

响，提升启动工作的透明度。 
其次应当根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及改造效果即社会危险性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为其设置二至五年的

考察期。待考察期届满且在考察期内未发现漏罪、未犯新罪及未经审判监督程序发现属不应封存犯罪记

录的情况犯罪记录将自动封存。2023 年 12 月《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规定，“对醉驾

案件在作出出罪处理决定前，可将行为人自愿接受安全驾驶教育、从事交通志愿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等

情况作为考量因素”[14]。对轻微犯罪封存犯罪记录决定考察期间时可参考以上考量因素设置普法课堂、

社区服务等公益活动 以行为人的参与情况酌情增减其考察期。 

4.2. 贯彻有限封存理念 

对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不应一封永逸，而应该是有限度的。第一，犯罪记录查询主体有限。对被

封存的犯罪记录仅可因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及特定行业进行背景调查为由而主动及申请查询，其他主体

不得查询。封存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灭，其所要消除的是非规范性评价对有犯罪标签行为人的不利影响，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当犯罪人再次犯罪时，表明其仍具有相当的人身危险性，司法机关应当援引被封存

的犯罪记录对行为人进行规范性评价。此外，当轻微犯罪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时应当允许与该犯罪有相

当关联性的职业的企事业单位查询其将要聘用的劳动者是否曾有过相关犯罪行为。第二，犯罪记录封存

时间有限。封存轻微犯罪人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回归家庭和生活以摆脱犯罪标签带来的负面效应，但若行

为人存在尚未被追诉的其他罪行、在考验期内或者犯罪记录封存后重新犯罪或者经审判监督程序发现行

为人有不应当封存其犯罪记录的情况应当对此前封存的犯罪记录予以解封。 

4.3. 参与主体与启动机制 

《犯罪记录制度意见》规定，公检法及司法行政机关各自建立互联互通的犯罪人员信息库，期冀将

来建成全国统一的犯罪信息库。“犯罪记录查询体系需要以全国性的犯罪记录数据库为根基”，因此有

必要“构建一个由国家专门机关主导的统一化犯罪记录信息数据库”[15]。当该信息库建成时可对犯罪记

录的封存便简单高效并且可以降低封存工作参与主体过多而导致信息泄露的风险。 
在封存工作的启动方面，建议采取依职权封存为主，依申请封存为辅的双轨制封存策略。依职权封

存有赖于司法机关积极履行义务，但为保障行为人正当权益应当设置申请封存的救济途径。依职权封存

即当轻微犯罪的犯罪人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封存其犯罪记录。依申请则为当司法

机关未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时，行为人或其成年家庭成员可向司法机关申请封存，司法机关可在审查犯罪

情况后，根据行为人的改造情况和效果决定是否封存。同时虽“除被法院定罪免刑的人员之外，人民检察

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办案单位撤销案件、撤回起诉、对其终止侦查的，属于无犯罪记录人员”[16]，由

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涉罪人员同样具有排斥心态，因此对该部分信息可由当事人决定是否申请封存。 
在启动时间的问题上，建议采折中做法，即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设置一定的考察期，但应在刑罚执行

完毕后立即封存犯罪信息。同时，解除对犯罪记录的封存效果应当具有溯及力[17]，犯罪记录一旦被解除

便视为从未予以封存。 

4.4. 配套机制设计 

轻微犯罪记录被封存的行为人应当取消其犯罪报告义务，否则封存犯罪记录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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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将《刑法》第一百条第一款后加但书，“但犯罪记录被封存的除外”，此举并不会影响特定行业根

据国家规定进行犯罪记录查询，且能更好维护行为人权益。同时确保，被封存犯罪记录的行为人可以顺

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清理岗位与犯罪记录无机密联系的职业禁止之规定。 
当决定对轻微犯罪行为人的犯罪信息予以封存后，除司法机关需对其办案过程中知悉的犯罪信息予

以保密外，其他知悉全部或部分犯罪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当对其知悉的部分进行保密。对在办案过程

中知悉被封存犯罪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当司法机关决定封存犯罪信息时应当对其送达决定书副本，告知

其具有保密义务[18]。对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故意散布被封存犯罪信息的，轻微犯罪的行为人或其成年

家庭成员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由人民检察院向该单位或个人送达检察建议。 
另外，丰富被封存犯罪记录泄露的救济途径。首先，应当追究记录泄露相关人的责任，视情节给予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开除等政务处分”[19]乃至刑事责任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次，

应当关注被泄露已封存犯罪记录的行为人及其有特殊关系的亲属丧失的升学、就业、入伍等机会[20]。当

被泄露已封存犯罪记录的行为人及相关人员因此丧失机会时，应当赋予行为人及相关资格被限制的权利

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由检察机关向相关单位送达检察建议。 

5. 结语 

我国已进入轻罪化时代，这是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的适应性改变。刑法的轻罪化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犯

罪结构，轻罪占比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行为人因轻微犯罪而被贴上犯罪的标签。然而轻微犯罪人所面

临的犯罪附随后果远超其对法益造成的危害，甚至会牵连与其有特殊关系的亲属。微罪不仅降低和阻碍

了行为人回归社会的积极性，甚至增加了其再犯的可能性。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有利于加强行为人正当权

益的司法保护，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切实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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